
3-6.4.1品質計畫審查重點(範例)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7

 主辦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審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查
 承攬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    號：

品質計畫

內容

審 查 重 點

審查結果 

符合 不符

建議修正

意見

1.管理責任 品管組織、專任工程人員職責、品管人員資格及人數是否

符合要求。

2.施工要領 視契約及工程需要，檢討須製作之各相關工程施工要領項

目及要領內應含之大綱。

施工要領應檢討內容包括：施工機具、使用材料、施工方

法、步驟（順序）與流程圖、施工注意事項、施工安全衛

生與環保規定。

3.品質管理標準 依契約規定及工程需要，訂定須製作之品質管理標準項目，

並提示品質管理標準應含之內容及重點（應包括各項施工

作業之項目與管理標準、檢查時期、方法及頻率、不符合

之處理，標準不得低於契約及規範要求等）。

4.材料（含設

備）及施工檢驗

程序

材料送審及進料之時程管制計畫，及各項作業之檢驗程序，

其管理標準、檢驗頻率、時機、方法、與管理紀錄是否能

達成契約要求。

對於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，應配合品質管理標準

內所訂定之檢查時機明確訂定，其可依工程規模性質及各

分項工程間之關聯性，訂定於各分項施工計畫內，或合併

訂定於整體品質計畫內。

5.自主檢查

表

依工程內容檢討應訂定之施工自主檢查表項目；檢查表內

容應包含有檢查項目、檢查標準、檢查結果記錄、檢查結

果追蹤等。

6.不合格品之管

制
不合格品管理方法之有效性與可行性。

7.矯正與預防措

施
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有效性與可行性。

8.內部品質稽核 內部品質稽核之執行方式及執行頻率是否適當。

9.文件紀錄管理

系統
文件紀錄管理系統是否完備。

10.設備功能運

轉檢測程序及標

設備選定及進場前之審查、驗證程序，及系統功能測試流

程之完整性。



品質計畫

內容

審 查 重 點

審查結果 

符合 不符

建議修正

意見

準（契約內容若

包括有運轉類機

電設備者，應含

此項）

 審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師：


